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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95 号）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航股份”、“公司”）向包括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20 名

发行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416,856,492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3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99.8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67,240,755.57 元，中金公司担任东航股份 2022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中金公司在持续督导期内，就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东航财务基本情况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航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东航财务于 1995 年 12 月 6 日由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共 7 家共同出资组建。后经四次增资及股权变更，现有注

册资金 20 亿元人民币（含 1000 万美元），股东单位 3 家，其中，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 107,500 万元，持股比例 53.75%；东航股份出资额 50,000

万元，持股比例 25.00%；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 42,500 万元，持股比例

21.25%。 

东航财务的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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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

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

资；有价证券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条款的完备性及协议的执行情况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 2022 年第 4 次例会审议批准公司与东航财

务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由东航财务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提供存款、

贷款业务及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对协议期限、交易类型、交易定价等内容进行了

明确约定；公司董事会 2022 年第 4 次例会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金融服务存款、贷款于 2023 年至 2025 年各年度的交

易金额上限。 

2024 年度，公司与东航财务的金融服务存款、贷款业务严格按照《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约定执行，未超过已批准的交易金额上限。2024 年度，公司与东航财

务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附表一：2024 年度涉及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表”。 

三、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风险，维护公司资

金安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要求，公司制定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风险处置预案涵盖了风险处置机构及职责、

信息报告与披露、风险处置程序的启动及措施、后续事项处理等，内容全面、明

确、可行。公司将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此外，公司严格遵

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实施多级审批，履行存款审批程序，将财务公司与公司其

他商业银行放在同等竞价平台，择优合作；利用财务公司同业优势，减少公司资

金成本增加资金收益；同时，公司定期取得财务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监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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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按规定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四、相关情况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公司已在 2024 年半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涉及财务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包括每日最高存款限额、存款利率范围、存款期初期末余额、贷款额

度、贷款利率范围、贷款期初期末余额等，并披露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对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上半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中国

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度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对东航财务的经营资质、内控制度建设、业务和风险状况及经营情况

进行了评估和说明。 

五、会计师对东航股份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

融业务的专项报告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5)

第 Q00322 号），认为：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贵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

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东航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条款

完备，协议执行情况正常，且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所批准的交易金额上

限。根据公司对东航财务风险管理的分析和评价，认为东航财务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与东航财务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公司对《金融服

务框架协议》的签订与相关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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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2024 年度涉及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表 

2024 年度，公司与东航财务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如下： 

一、在东航财务的存、贷款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产生的存贷款业

务利息及手续费金额 

在东航财务存款 9,414 687,461 694,101 2,774 62 

向东航财务借款      

 (一)短期借款 2,000 8,500 8,900 1,600 -27 

 

二、 其他金融业务 

1、综合授信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业务类型 年度上限 已授予额度 本年发生额 

综合授信 16,000 15,481 3,980 

 

2、保函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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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已开立而尚未到期的保函 (票面金额) 

履约保函 1,992 

 

 




